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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2 月 1 日，根据上海仲裁委员会的申请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上仲案件开具了

相关调查令。这是在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施行后的首例法院

依仲裁机构申请开具调查令案件。

以往，仲裁案件如遇到需要调查取证的情形，通常是由仲裁机构开具协助调查函，再由当事



人或仲裁庭持函前往调查。由于协助调查函并无强制力，常常影响到取证效果。《条例》生

效后，法院可以依据仲裁机构的申请开具调查令。本案中，因涉案标的可能存在抵押、租赁

及其他限制交易转让等直接关乎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事实，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后拟向

相应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调取不动产登记簿信息。仲裁庭审查后，认为确有必要收集

但其自行取证又存在困难，为更好地查明事实，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，上海仲裁委员会

遂向人民法院提交协助申请。

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后，经审查认为上海仲裁委员会该项申请请求具体明确、确实属于不能

自行收集的证据且与案件事实相关，依法向仲裁机构开具并电子送达了调查令。后续上海仲

裁委员会工作人员凭调查令前往部门进行信息调取，为案件的后续处理奠定了事实根基。

仲裁案件以当事人举证为主，因客观条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证据，但该部

分证据材料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关联，确有收集必要，证据所在地或者收集地在上海市，且仲

裁庭自身调查取证亦有困难的，可向法院申请开具调查令协助仲裁调查取证。

本次上海法院协助上仲案件调查取证是上仲勇于创新、与司法系统合作先行先试的具体

举措，也是通过司法与仲裁机构的合作提升营商环境的一次创新尝试。2021 年，《国际仲

裁调查报告》显示，上海首次跻身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前十名。上海已成为国际仲裁走进中

国、中国仲裁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。上海仲裁委员会将继续坚持改革成果，提高仲裁公信力，

共同营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。


